台南縣建築師公會會員代表對外開會之紀錄摘要
	會 議 名 稱
	「台南市申請建築物變更使用案違章建築處理原則（草案）」說明會

	時       間
	2012／8／24 AM10:00～12:00

	地       點
	市政府永華行政中心3F西側會議室

	出  席  者
	徐敏斯

	會 議 結 論

&

個人意見摘要
	討論內容紀要如下：

一、本草案不包括免辦變使之案件。
二、第二點第（四）款：防火間隔違建者..，加註以一小時區劃其

    外牆者不在此限（免拆）。
三、第二點第（六）款：夾層違建者..，新增天井違建者，並加註

    以一小時區劃者不在此限（免拆）。

四、第三點（原草案第四點）：後段修改為「第四款至第七款以該

    建築物申請之範圍」。即除「避難層出入口」、「屋頂避難平台」、

   「直通樓梯」等三款，應為全棟檢討外；其餘各款皆以申請變更

    之範圍為之。
五、第四點（原草案第三點）：陽台或法空違建者，復原外牆或以一

    小時區劃其介面改善。其檢討範圍比照第三點後段。
六、第五點：以外違建，刪除位置圖及相片之檢具規定。
七、草案修正後使管科會再提出周知。
個人意見：
無。


1． 附註：
2． 為加強會議之連貫性，提供下次與會人員參考。

3． 請於會後三日內惠寄或傳真本辦事處，俾便整理出席費，謝謝。

4． 本處地址：新營區綠川北街１２７號。TEL:06-6325969 FAX:6357950。
